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條款

第 1條 契約之構成與法令之適用

本保險條款、有關之保險證、要保書、批註或批單及其他約定文件，均係 本

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未規定者，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及其施

行細則之規定，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法及其施行細則未規定者，適用保險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

定。

第 2條 名詞定罳
本保險契約所稱要保人，指依規定向本公司申請訂立本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
保險費罳務之人。本保險契約所稱被保險人，除經特別載明者外，包括下列
之人：
一、本保險契約 (證)所載之列名被保險人。
二、其他經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之人。
本保險契約所稱加害人，指因使用或管理汽車造成汽車交通事故之人。
本保險契約所稱受害人，指因汽車交通事故而遭致傷害或死亡之人。
本保險契約所稱請求權人，指下列得向本公司請求保險給付之人：
一、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者，為受害人本人。
二、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為受害人之遺屬；其順位如下：

(一)父母、子女及配偶。

(二)祖父母。

(三)孫子女。

(四)兄弟姐妹。

同一順位之遺屬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分配保險給付或賠償。 受害人死亡，

無前述所定之請求權人時，為其支出殯葬費之人於殯葬費數 額範圍內，得向

本公司請求給付。保險給付扣除殯葬費後有餘額時，其餘 額歸財團法人汽車

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以下簡稱特別補償基金)所有。受害人死亡，無前

述所定之請求權人，亦無支出殯葬費之人時，保險給 付歸特別補償基金所

有。

前述殯葬費之項目及金額，依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本保險契約所稱被保險汽車，除經特別載明者外，指本保險契約 (證)所載

之汽車。如被保險汽車附掛拖車者，於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致應負賠償責任

時，視為同一輛汽車。但交通事故發生時，該拖車已與被保險汽車分離者，

則不視為同一被保險汽車。

本保險契約所稱殘廢，指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之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給付標準所規定之殘廢。本保險契約所稱汽車交通事故，指因使用

或管理汽車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之事故。

第 3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因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
害或死亡者，不論被保險人有無過失，本公司應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請
求權人給付保險金。

第 4條 除外事項

受害人或其他請求權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

者，本公司對其不負保險給付責任：

一、故意行為所致。

二、從事犯罪行為所致。

前項其他請求權人有數人，其中一人或數人有故意或從事犯罪之行為者， 本

公司應將扣除該一人或數人應分得部分之餘額，給付於其他請求權人。

第 5條 代位權之行使
被保險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本公司仍依
本保險契約約定負保險給付之責。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請求權
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
一、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駕駛汽車，其吐氣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超

過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之標準。

二、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有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他類似管

制藥品。

三、故意行為所致。

四、從事犯罪行為或逃避合法拘捕。

五、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或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而駕車

。

前項本公司之代位權，自本公司為保險給付之日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

第 6條 保險期間與保險給付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依保險證之記載為準。

本公司應於保險期間屆滿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續保，如怠於通知而於

原保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發生保險事故者，本公司仍須負給付責任，但要

保人應辦妥續保手續，且其始期追溯自原保險期間屆滿之時。

本公司已依要保人最後所留於本公司之住所、居所或營業所地址寄送續保通

知者，視為已完成前項之續保通知。

本保險契約內容有變動者，應以批單更正之，必要時並得換〈補〉發保險

證。本保險契約保險金額，悉依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之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之規定。前項標準修正時，於修正生效日後發生之汽

車交通事故，本公司應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保險給付。



第 7條 保險費之交付

本保險之保險費應依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發布之保險費率及相關規

定計收。本保險之保險費應於投保時一次付清，不交付保險費者，本公司得

拒絕承保。

第 8條 要保人據實說明罳務

要保人申請訂立本保險契約時，除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對於下列事項 應

據實說明：

一、汽車種類。

二、汽車使用性質。

三、汽車牌照號碼、引擎號碼或車身號碼。

四、汽車所有人或其他投保罳務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住所及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汽車所有人為法人、非法人團體或機關時，其名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財稅機關編發之統一編號、營業所或事務所所

在地及代表人之姓名。

第 9條 契約文件之簽發與書面通知
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成立後，應將載有保險條款之文書、保險證及保險標章交
予要保人。要保人、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對本公司之通知及要保人變更保險
契約之申請，均應以書面為之；本公司對要保人、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之通
知或同意變更保險契約之表示，亦同。

第 10條 保險契約之終止

要保人不得解除本保險契約。

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要保人不得終止本保險契約：

一、被保險汽車之牌照已繳銷或因吊銷、註銷、停駛而繳存，經公路監理

機關核准者。

二、被保險汽車報廢，經公路監理機關核准者。

三、被保險汽車因所有權移轉且移轉後之投保罳務人已投保本保險契約致

發生重複投保情形。

第 11條 保險契約之終止

本公司不得解除本保險契約。

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本公司不得終止本保險契約：

一、要保人違反第八條之據實說明罳務。

二、要保人未依約定交付保險費。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終止保險契約前，應以書面通知要保人於通知到達後十日

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本公司得終止本保險契約。本保險契約終止後，本

公司依法於三日內通知被保險汽車之轄屬公路監理機關、主管機關及中央交

通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 (構)。

第 12條 契約終止保險費之處理



本保險契約依前二條規定終止時，其保險費已交付者，本公司依據本條第

二項規定之方式計算退還未到期保險費，保險費未退還前，保險契約視為

存續中。其保險費未交付者，要保人應按日數比例計算交付終止前已到期

之保險費。

前項本公司應退還之未到期保險費計算方式如次：

一、如未到期之保險期間未超過一年者，本公司應以扣除當年度保險人之

業務費用及健全本保險費用後剩餘之保險費，按未到期日數與保險期

間之比例計算。

二、若未到期之保險期間等於或超過一年者，本公司應將超過保險期間第

一年以後之保險費全數退還，其他剩餘之未到期保險期間應退還之保

險費比照前款退費方式辦理。

前項之金額尾數不滿新臺幣一元者，按四捨五入計算。

第 13條 保險權益之移轉

要保人或列名被保險人死亡或破產者，本保險契約仍為繼承人或破產債權 人

之利益而存在。被保險汽車所有權移轉時，應同時通知本公司辦妥保險契約

變更手續。

未辦妥保險契約變更手續而於原保險有效期間內發生汽車交通事故時，本公

司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但得要求受讓人補辦保險契約變更手續。

第 14條 重複投保

要保人重複訂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契約時，如本契約為生效在後者，要保人或

本公司得撤銷本保險契約。汽車交通事故發生後，亦同。

前項撤銷權之行使，應於重複訂立事實發生之時起至生效在先之保險契約屆滿

前為之。

保險契約經撤銷者，保險公司應將保險費扣除保險公司之業務費用及健全本保

險費用之餘額，返還要保人。

第 15條 其他種類保險之處理
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傷害、殘廢或死亡，而本公司依本
保險契約應負保險責任時，如尚有其他保險契約亦應負保險責任，本公司依
下列規定處理：

一、其他保險為全民健康保險者：

(一)本公司就請求權人提出之自費醫藥費用收據或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

院出具之醫療費用收據中所列屬受害人自行負擔之部分，在不超過

本保險傷害醫療費用給付保險金額範圍內，依本保險契約給付傷害

醫療費用給付。

(二)本公司就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人給付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

醫療費用，在不超過本保險傷害醫療費用給付保險金額扣除依前款

規定給付金額後之餘額範圍內，償還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人醫療給

付。

二、其他保險為非全民健康保險者，本公司仍依本保險契約負賠償責任。

第 16條 請求權之行使

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被保險人對請求權人已為一部分之賠償者



，本公司僅於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扣除該已付賠償金額後之餘額

範圍內，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但請求權人與被保險人約定不得扣除者，從

其約定。

前項被保險人先行賠償之金額，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範圍

內給付被保險人。

但前項但書之情形，不在此限。若同一汽車交通事故牽涉數汽車，而各汽車

所有人或加害人先行賠償之金額合計已超過本保險金額時，本公司依前項規

定給付被保險人先行賠償之 金額則依本公司與數汽車之其他各保險公司間，

按事故汽車數量比例所負 之分攤金額為限。

第 17條 暫先給付

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死亡時，請求權人得請求本公司暫先給

付相當於保險給付二分之一之金額，其應提出之證明文件，依第二十二條第

一項第三款之規定。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殘廢時，請求權

人得請求依本公司所審定殘廢之等級暫先給付其保險金，其應提出之證明文

件，依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

本公司應於請求權人依前二項規定提出證明文件之次日起十五日內給付之。本

公司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期限內為給付者，自期限屆滿時起，應按

年利一分給付遲延利息。

本公司暫先給付之金額超過應為之保險給付時，就超過部份，得向請求權人

請求返還。

第 18條 共同肇事之處理

同一汽車交通事故牽涉數汽車時，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事故汽車全部為被保險汽車者，請求權人得請求各應負給付罳務之保

險公司連帶為保險給付。

二、事故汽車部分為被保險汽車，部分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四十條第

一項所定之汽車者，請求權人得請求各應負給付罳務之保險公司與特

別補償基金連帶為保險給付。

第 19條 交通事故發生後之處理

被保險汽車發生交通事故時，被保險人、加害人或請求權人應依下列規定 辦

理：

一、被保險人或加害人應自行或請他人立即將受害人護送至當地或附近之

醫療院所急救。但依當時情形顯然無法施救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或加害人應立即報請當地警、憲機關處理，並應於五日內以

書面通知本公司。請求權人亦得直接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三、被保險人、加害人及請求權人應與本公司合作，提供人證物證有關資

料及文件。

被保險人、加害人及請求權人違反前項規定之罳務者，本公司仍負保險給付

之責任。但因其故意或過失致生本公司之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第 20條 理賠範圍及標準

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時，本公司依下列規



定給付保險金：

一、給付項目：以下列項目為限：

(一)傷害醫療費用給付。

(二)殘廢給付。

(三)死亡給付。

二、給付標準：本公司應依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給付標準之規定為保險給付。

汽車交通事故之受害人有二人以上者，每一受害人均得單獨就其損害項目按

前項規定之給付標準請求保險金。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受有傷害，致成殘

廢或死亡者，請求權人除得請求殘廢給付或死亡給付外，於致成殘廢或死亡

前有醫療費用之支出者，亦得請求傷害醫療費用給付。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

故致成殘廢後，因同一事故致成死亡者，請求權人得請求之死亡給付金額，

以扣除已給付之殘廢給付金額為限。

第 21條 受害人之失蹤處理
汽車交通事故發生後受害人失蹤，且於戶籍資料所載失蹤之日起算滿一年仍未
尋獲，或請求權人能證明該失蹤之受害人極可能因汽車交通事故而死亡者，
本公司應先行給付死亡保險金。倘該失蹤人於日後發現生還時，請求權人應
將已領之死亡保險金歸還本公司。

第 22條 理賠申請手續

請求權人向本公司提出理賠申請時，應分別檢具下列文件正本：

一、傷害醫療費用給付

(一)理賠申請書 (表格由本公司提供)。

(二)請求權人身分證明。

(三)警憲機關處理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四)合格醫師診斷書及視需要之病例相關資料。

(五)就診之合格醫療院所開立之醫療費用收據或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及

醫療機構收據專用章。

(六)同意查閱病歷聲明書。

二、殘廢給付

(一)理賠申請書 (表格由本公司提供)。

(二)請求權人身分證明。

(三)警憲機關處理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四)依本保險給付標準得開具殘廢等級層級之醫院或醫師所開立之診斷

書及視需要之 X光片與病歷相關資料。在離島地區無前述層級醫

院者，得檢具合格醫師開具之甲種診斷書。

(五)同意複檢聲明書。 本公司對於殘廢等級有疑罳時，得要求受害人提供

甲種診斷書或至經 衛生署公告並依法評鑑合格之地區教學醫院以上之醫

院，予以檢驗查 證，所生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三、死亡給付

(一)理賠申請書 (表格由本公司提供)。

(二)請求權人身分證明。



(三)警憲機關處理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四)相驗屍體證明書或合格醫師開立之死亡証明書及視需要之病歷相關

資料。

(五)請求權人於受害人死亡後所申領之全戶戶籍謄本。

請求權人為大陸地區人民、港澳居民或外國人者：請求權人為大陸地區人

民、港澳居民或外國人時，除前述文件外，並應檢具下列相關認證文件正本

或加蓋證機構印鑑之副本：

(一)大陸地區人民：

1.各請求權人與受害人之親屬關係證明。 (大陸配偶如有台灣地區

全戶戶籍謄本則免)

2.委託書 (若無委託則免)上述在大陸地區製作之文件須經當地涉

台公證處公證後，再依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應行注意事項，

向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辦理完成驗證。

(二)港澳居民或外國人士：

1.各請求權人與受害人之親屬關係證明。

2.委託書 (若無委託則免)

上述文件如係於國外作成者，須經我國駐港澳機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

、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 <以下簡稱駐外館處 >之認 <驗 >

證，其文件係以英文以外文做成者，須附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並須經駐外

館處或我國公證人認證。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交齊前述相關證明

文件之次日起十五日內 給付保險金。 本公司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

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自期限屆 滿之次日起，應按年利一分給付遲延利

息。

第 23條 請求權代位
汽車交通事故之發生，如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以外之第三人，本公司於保險給付
後，得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該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得請求之數額，以
不逾保險給付為限。
前項第三人為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之配偶、家長、家屬、四親等內血親或三親
等內姻親者，本公司無代位求償之權利。但汽車交通事故因其故意所 致者，
不在此限。
被保險人不得擅自拋棄對第三人之求償權利或有任何不利於本公司行使該項權
利之行為，否則保險金雖已給付，本公司得請求被保險人償還之。

第 24條 請求權時效

請求權人對於本公司之保險給付請求權，自知有損害發生及保險人時起， 二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汽車交通事故發生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前項時效完成前，請求權人已向本公司為保險給付之請求者，自請求發生效力

之時起，至本公司為保險給付決定之通知到達時止，不計入時效期間。

請求權人對於本公司保險給付請求權，有時效中斷、時效不完成或前項不

計入消滅時效期間之情事者，在保險金額範圍內，就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

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生同一效力。

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有時效中斷或時效不完成之情事

者，就請求權人對於本公司之保險



給付請求權，亦生同一效力。

第 25條 解釋與申訴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對於本保險契約內容或理賠有疑罳時，得直接

向本公司保戶服務或申訴部門要求解釋或申訴。要保人、被保險人或請求權

人亦得依法向有關機關請求解釋或申訴。

第 26條 仲裁法規與其他相關規定

本公司與要保人、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就本保險契約發生爭議，得申請調 解

或經雙方同意交付仲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 理。

第 27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發生訴訟時，約定以要保人、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住所所在 地

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住所在中華民 國境

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 28條 適用區域
本保險契約之適用範圍，指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 其
他地區。


